北京市建筑业劳务作业人员普法维权培训教材
前     言

为提高首都建筑业劳务作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引导劳务作业人员增强自主、依法维权意识，规范各单位培训行为，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于2010年3月5日印发了《北京市建筑劳务作业人员普法维权培训工作指导意见》（京建发[2010]99号）文件，计划自2010年3月开始，通过集中培训或以工程项目为单位组织培训，力争用三年时间使全市建筑业劳务作业人员80%以上经培训并考核合格。

为配合该意见的实施，北京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特编写了《北京市建筑业劳务作业人员普法维权培训教材》，教材以问答的形式向劳务作业人员介绍了有关劳动合同签订、工资支付、劳资纠纷处理以及安全作业、职业病防治等与劳务人员切身利益有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并附有劳动合同书示范文本、北京市各区县劳动部门、劳动仲裁机关、工伤认定机构、建设主管部门、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的地址和联系电话，方便查询。我们希望这本口袋书能够对增强劳务人员的依法维权意识，畅通维权渠道、自觉维护首都稳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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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务工人员在入场前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与所属企业签订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接受普法教育并考试合格。

2、务工人员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主要证据？

答：劳动合同、出勤记录、工资领取记录。

3、劳动合同签订双方应当注意那些问题？

答：首先，用人单位与务工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的应当是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其次，务工人员应当是年满18周岁，具备民事行为能力，身体条件和工作能力符合用人单位招聘条件，且务工人员未与其它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4、劳动合同的签订期限及生效日期？

答：用人单位应当在用工之日与务工人员订立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在用工之前与务工人员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生效日期应当填写用工之日。

用人单位在用工之后与务工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期限自用工之日起计算。

5、劳动合同应当具备的内容：

答：（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二）务工人员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三）劳动合同期限；

    （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五）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六）劳动报酬；

    （七）社会保险；

    （八）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

    （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

劳动合同除前款规定的必备条款外，用人单位与务工人员可以约定试用期、培训、保守秘密、补充保险和福利待遇等其他事项。
6、劳动合同期限都有哪些？

答：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务工人员约定合同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务工人员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和务工人员只有出现法定解除和终止条件时，才能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务工人员约定以某项工作的完成为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这类劳动合同有明确的起始时间，但终止时间则是以某项工作任务的完成为条件，例如以一项工程的完成时间作为劳动合同的终止时间。
7、什么是无效劳动合同？

答：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

    （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务工人员权利的；

    （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对劳动合同的无效或者部分无效有争议的，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确认。

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务工人员已付出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务工人员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的数额，参照本单位相同或者相近岗位务工人员的劳动报酬确定。

8、务工人员拒不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
答：务工人员接到《签订劳动合同通知书》后，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不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可以书面通知务工人员终止劳动关系，无需向务工人员支付经济补偿，但是应当依法向务工人员支付其实际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

9、用工企业不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
答：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务工人员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到补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前一日向务工人员每月支付二倍工资，并与务工人员补订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务工人员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向务工人员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务工人员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务工人员补订书面劳动合同。

凡因用人单位原因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不得单方对务工人员进行劳动关系的解除或终止，否则视为违法解除或终止。

10、务工人员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或患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用工企业能否终止劳动合同？
答：不能
11、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或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务工人员人身安全的，务工人员是否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答：可以。
12、务工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时应当注意什么？

答：首先是应当自行签订，不要委托他人代签。


 其次应当明确约定工资计算标准及支付时限。

特别要注意必须与法人或法人授权的代理人签订劳动合同。
建筑施工企业与务工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应一式三份，双方当事人各持一份，务工人员所在工地保留一份备查。

13、在劳动合同中订立“工伤概不负责”、“工伤事故责任自负”等条款具有法律效力吗？

答：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作为劳动力的使用者和劳动条件的提供者，保证务工人员在劳动过程中的安全是其法定义务。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与务工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务工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因此，劳动合同如果出现“工伤概不负责”、“工伤事故自负”等条款，则这些条款是无效的，务工人员遭受工伤后依然可以依法申请并获得赔偿或按工伤保险待遇。

14、用人单位在与务工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时，可以收取抵押金、抵押物、扣押务工人员身份证件吗？

答：《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招收录用务工人员，不允许以任何形式让务工人员提供担保，向务工人员收取抵押金、抵押物，也不得扣押务工人员身份证件或其它证件。

15、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和期限较短的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条款吗？

答：《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

16、务工人员的书面出勤记录具备哪些效力？
答：务工人员的书面出勤记录是务工人员在现场务工时间的法定证据，也是在发生劳资纠纷时证明务工人员与用工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及劳动关系存续时间的直接证据。
    务工人员应当定时向所属企业查询自身书面出勤记录并予以核实，发现与事实情况不符的要及时告知所属企业并要求核对、修改。
17、务工人员的工资数额应当如何计算？
答：务工人员的工资数额的计算应当根据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的约定，结合务工人员书面出勤记录由务工人员与所属企业每月共同核实一次。

18、务工人员领取工资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答：首先，用工企业应当每月与务工人员核算本月工资数额；

其次，用工企业应当每月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足额、及时支付务工人员本月工资，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对工资支付另有约定的，用工企业应当每月支付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其余工资应当按照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支付；

第三，用工企业发放工资时，务工人员本人应当亲自领取并在书面工资发放记录上签字，除法定情形，不得由他人代领工资或在工资支付记录上代签字。
19、务工人员委托他人代领取工资应当履行什么手续？

答：务工人员委托他人代领取工资应当出具书面委托书，委托书中应当写明代领工资人员基本情况（姓名、身份证号等）、代领工资数额、代领工资时限、委托时限等内容并由本人签字。
20、用人单位未依法支付劳动报酬应承担的责任？

答：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和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工资，首先应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务工人员的工资。如果用人单位逾期仍然不支付，劳动行政部门应当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50%以上100%以下的标准向务工人员加付赔偿金。

21、书面工资支付记录应当包含什么内容？

答：书面工资支付记录应当包含工资计算方式、工资总额、当期支付数额、欠付数额并应由务工人员签字、所属企业加盖公章共同认可。
22、务工人员与所属企业发生劳资纠纷时，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答：（一）协商。劳动争议发生后，务工人员可与用人单位自行协商，达成新的协议或者有过错的一方改正错误，消除争议。

（二）协调。如果协商不成，务工人员可以向本单位的工会组织提出申请，请求协调。协调申请，应当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30日内提出，协调30日内结束，到期未结束的，视为协调不成。经协调达成协议的，制作协议书，双方当事人应当自觉遵守。

（三）调解不成的，务工人员可以向工作地点所属区县的帮扶调解中心申请调解。
（四）仲裁。如果单位没有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或调解不成，务工人员可以向单位所在地的县、区一级劳动仲裁委会员提出仲裁申请，当事人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书面申请书应当着重阐明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和理由，并且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仲裁委员会一般会在收到仲裁申请之日起60天内（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做出裁决。

（五）诉讼。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但需注意未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劳动争议案件法院不予受理。

（六）监察举报投诉。在职业中介机构被骗或者被用人单位侵权的，可以到当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劳动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局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改正。” 

（七）信访。务工人员可以采取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由信访部门转到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处理。

23、讨要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的法律途径？

答：根据《劳动法》和国务院《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克扣或无故拖欠务工人员工资。用人单位克扣或无故拖欠务工人员工资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务工人员的工资报酬，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50%以上1倍以下的标准计算，向务工人员加付赔偿金。

如果务工人员遭遇用人单位的欠薪，应通过合法手段来讨要欠薪，不要以跳楼、堵路等过激行为威胁用人单位，否则一时冲动可能危害生命，还有可能因触犯刑律被追究责任。在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的情况下，可以先与用人单位协商，如果协商无效解决，则可以通过以下法律途径来解决：

（一）向当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举报投诉；

（二）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需要注意的是，要在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

（三）通过法律诉讼途径解决。分三种情况：一是劳动纠纷案件仲裁后一方不服的，可以向法院提出诉讼；二是经仲裁后不服从，劳动仲裁裁决生效后，用人单位不执行的，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三是属于劳务欠款类的应当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24、法律援助的形式？

答：法律援助的形式主要有：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件；刑事辩护和刑事代理；民事、行政诉讼代理；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公证证明；其它形式的法律服务。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在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况下，当务工人员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时，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25、怎样申请法律援助？

答：当务工者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时，可以联系法律援助机构，并提交下列证明材料申请援助：

（一）身份证或者其它有效的身份证明，代理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

（二）经济困难的证明，经济困难的标准是按北京市政府确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掌握。

（三）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四）申请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填写申请表；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构工作人员做书面记录。

26、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用工企业是否支付经济补偿？

答：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用工企业需支付经济补偿。支付经济补偿的前提条件是解除劳动合同的要求是用工企业首先提出，如果是务工人员主动提出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即务工人员主动要求辞职，此种情况下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用工企业可不支付经济补偿。
27、因“务工人员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原因，用工企业辞退务工人员的，用工企业是否需要支付经济补偿？

答：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有如下情形，用工企业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务工人员本人或者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后可解除劳动合同。

28、务工人员“工资计算基数”如何确定？

答：劳动合同法规定，工资计算基数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这里的工资是指劳动者的应得工资，一般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29、北京市在京建筑施工企业劳务作业人员劳动合同示范文本 
劳动合同书参考样本

编号____________

劳 动 合 同 书
 （适用于在京建筑施工企业外地农民工）

甲    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    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订日期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监制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

施工工地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京住所地通讯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   居民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家庭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户口所在地_____省(市)_____区(县)______乡镇______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有关规定,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一致,自愿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本合同所列条款。

一、劳动合同期限

第一条  劳动合同期限（甲乙双方选择适用）

（  ）1、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本合同于_____年____月____日生效，于_____年____月___日终止。其中试用期至_  ___年_____月_____日止。

（  ）2、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合同。  

本合同生效日期为______年____月____日；以乙方完成________________工作任务为合同终止时间。 

二、工作内容、要求和工作地点

第二条 甲方招用乙方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项目名称）工程中担任______________岗位（工种）工作。乙方（工种）上岗证号码为_________________。

甲方在生产管理期间安排乙方从事能力所及的临时性工作，经双方口头确认后，不再另行约定书面内容。

第三条  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质量要求，按时完成定额工作任务，并达到国家以及甲方规定的质量标准。

第四条  经常工作地点                                         
临时工作地点                                         
三、工时制度及休息休假

第五条  乙方在甲方工作期间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制度。

第六条  乙方每周休息1天，甲方可根据工程进度，并充分保障职工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合理安排乙方轮休或集中休息。    

四、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

第七条  甲方由于生产经营需要可以安排乙方加班，但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且应合理安排乙方补休或按照《劳动合同法》及《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依法支付加班工资。

第八条  甲方应当在乙方进入施工现场当天对乙方进行入场三级安全教育，并组织对乙方学习成果的书面考试，考试结果甲方应保存在施工现场备查，考试不合格的不得在现场施工。

甲方应当对从事电气焊、土建、水电设备安装等特殊工种的乙方进行岗前培训，乙方取得相应的操作证书方可上岗。

第九条  甲方根据生产岗位的需要，按照国家劳动安全、卫生的有关规定为乙方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发放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

第十条  甲方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立安全生产制度；乙方应当严格遵守甲方的劳动安全制度，严禁违章作业，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

五、工资保险待遇

第十一条 乙方执行甲方的工资制度，在试用期间（基本工资     元/月、定额工日单价    元/日）元，试用期满后（基本工资     元/月、定额工日单价    元/日）元。

第十二条 乙方在正常劳动情况下，每月工资不得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

第十三条 甲方应在每月_____日前（遇节假日提前）以现金或银行转帐（实名制卡）方式支付乙方工资。

第十四条 甲方在劳动合同终止、解除后应当一次性付清乙方的工资。

第十五条 甲乙双方对工资支付的其他约定                        
第十六条 甲方根据国家及地方有关规定为乙方建立 工伤、       、       、      、      等社会保险。
六、劳动纪律和劳动管理

第十七条 甲方为保证企业正常经营秩序拥有对乙方的生产管理权力，乙方应严格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劳动纪律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七、劳动合同的解除、终止、续订和变更

第十八条 甲乙双方解除、终止、续订、变更劳动合同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国家及北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乙方违反甲方劳动纪律，有下列情形之一属于严重违反甲方规章制度，甲方可以解除本合同，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一）严重违反总包单位和甲方的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规定的

（二）有打架斗殴、偷窃、赌博、擅自停工等违纪行为的；

（三）采取非正常手段组织、煽动、参与群体性、恶性事件造成社会影响的；

（四）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甲方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五）不服从甲方正常工作安排，情节严重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二十条   乙方解除本合同，应当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不得擅自离职。否则，因乙方擅自离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追究乙方赔偿责任。

八、当事人约定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一条  乙方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因个人失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将根据相关管理制度及损失金额，追究乙方经济赔偿责任直至解除劳动合同；但赔偿金额最多不超过乙方前6个月的工资总和。乙方造成甲方严重经济损失时，甲方可另行追究乙方民事赔偿责任。

第二十二条  甲乙双方约定的其他内容：

九、劳动争议处理及其它

第二十三条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当事人可以向甲方工作地区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自接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甲方工作地区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四条 甲方的规章制度及__________                  _____作为本劳动合同的附件，与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五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或与国家、北京市规定相悖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另外一份留在乙方务工的建筑施工工地备查。本合同自双方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公 章）                       乙方（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使用说明：

一、本合同书供在京建筑施工企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时参考使用。

二、建筑施工企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时，凡需要双方约定的内容，经协商一致后填写在相应的空格内。第一条中，双方在约定的事项前括号内画“√”，并填写日期。签订劳动合同，甲方应加盖法人公章；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及乙方应签字或盖章，其他人不得代为签字。

三、本合同应使钢笔或签字笔填写，字迹清楚，文字简练、准确，不得涂改。
30、举报、投诉的管理机构及联系电话
一、北京市各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地址及联系电话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东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27号
	84038043

	西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西直门南小街20号
	66206036

	崇文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16号（大都市街南七楼）
	67072066
67074650

	宣武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宣武区南菜园街51号
	83975452

	朝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东直门外霄云路34号
	84541542

	海淀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号
	82071188

	丰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丰台西客站南路168号
	63258051

	石景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石景山区杨庄路66号
	68861840

	大兴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大兴区兴丰南大街138号
	69243028

	通州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通州区运河东大街85号
	81537018

	顺义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顺义区仓上街16号
	89445703

	昌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昌平区政府街3号
	69746816

	房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房山区良乡镇西路5号
	89367021

	门头沟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13号
	69842953

	怀柔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怀柔区开放路86号
	89686060-3007

	平谷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平谷区府前西街1号
	69961882

	密云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密云县新西路32号甲
	69043551

	延庆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延庆县高塔街53号
	69185750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人事劳动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15号
	67880189


二、北京市各区县劳动仲裁委员会地址及联系电话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宣武区槐柏树街2号
	63021821

	东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27号
	84039486

	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西直门南小街20号
	66206191

	崇文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珠市口东大街16号（大都市街南七楼）
	67074654

	宣武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宣武区南菜园街51号
	83975619

	朝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朝阳区霄云路34号
	64632521

	海淀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号
	82071188转8502

	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丰台区丰台镇东安街三条1号
	63812538

	石景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石景山区杨庄路66号
	68872666转1102

	大兴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大兴区黄村东大街5号
	69252555

	通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通州运河西大街113号
	81537028

	顺义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顺义仓上街16号
	89443131

	昌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昌平区政府街3号
	69741039

	房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房山区良乡西路5号
	89367013

	门头沟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13号
	69843716

	怀柔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怀柔区开放路86号
	89687181

	平谷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平谷府前西街9号
	69962925

	密云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密云县新西路32号甲
	69042102

	延庆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延庆县高塔街53号
	69102385

	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15号
	67880189

	三、北京市工伤认定机构地址及联系电话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东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养老工伤保险科

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1号

84039366

西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科

西直门南小街20号

66206061

崇文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科

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16号（大都市街南七楼）

67075566-633

宣武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科

宣武区南菜园街51号

83975461

朝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科

朝阳区十里堡北区1号楼

85822302

海淀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养老工伤保险科

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号

82071188

丰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科

丰台西客站南路168号409室

63258225

石景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科

石景山区杨庄路66号

68873223

大兴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科

大兴区兴丰南大街138号

69266270

通州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科

通州区运河东大街85号

81537026

顺义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科

顺义区五里仓小区南口对面

89445735

昌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资保险科

昌平区政府街3号

69742977

房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资保险科

房山区良乡镇西路5号

89367027

门头沟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科

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13号

69842044

怀柔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科

怀柔区开放路86号

89687183

平谷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资保险科

平谷区府前西街9号

69978877

密云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科

密云县新西路32号甲

69044818

延庆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二科

延庆县高塔街53号

69101749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

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15号

67880189

四、北京市各区县建委地址及联系电话
名称

地址

电话

东城区建设委员会

东城区育群胡同21号
64008943
西城区建设委员会
西城区西直门内南小街国英园5号楼西半楼
66182480
崇文区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崇文区花市枣苑10号
67051079
宣武区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宣武区南菜园街51号　
83975142/40
朝阳区建设委员会
朝阳区呼家楼向军北里23号
65001728，65072068
海淀区建设委员会
海淀南路甲21号　
62554046
丰台区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丰台区大井东里甲2号
63809296  
昌平区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昌平区政府街19号
69746572，69742350
通州区建设委员会 
通州区车站路49号
69546294
顺义区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顺义区府前东街甲25号
69444996
石景山区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西街66号方地大厦
68827575
68825545
房山区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7号
89367211
门头沟区建设委员会
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27号
69842655
大兴区建设委员会
大兴区兴政街29号
69243727
怀柔区建设委员会
怀柔区青春路48号
69644628  69642455
平谷区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街31号
01089992670
密云县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密云县环新路32号
69041658
延庆县建设委员会

延庆县东外大街89 号
69103360 69141492
五、北京市主要法律援助机构地址及联系电话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东城区法律援助中心
	东城区和平里六区16号
	84212148

	西城区法律援助中心
	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20号103室
	66206447

	崇文区法律援助中心
	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10-1号
	67187148

	宣武区法律援助中心
	宣武区南菜园街51号
	83975241

	朝阳区法律援助中心
	朝阳区水碓东路23号
	85963226

	海淀区法律援助中心
	海淀区厂洼西路8号
	62641148

	丰台区法律援助中心
	丰台区丰北路75号
	63897127

	石景山区法律援助中心
	石景山区八角西街宝宝乐园
	68810846

	大兴区法律援助中心
	大兴区新华大街三段大兴行政服务中心
	69221148

	通州法律援助中心
	通州区中仓路5号
	69540148

	顺义区法律援助中心
	顺义区光明南街18号205室
	69444209

	昌平区法律援助中心
	昌平区东环路146号
	89704148

	房山区法律援助中心
	房山区拱辰北大街甲29号
	89357148

	门头沟去法律援助中心
	门头沟区新桥大街46号
	69843075

	怀柔区法律援助中心
	怀柔区迎宾中路21号
	69640148

	平谷区法律援助中心
	平谷区府前西街12号
	89989148

	密云县法律援助中心
	密云县西门外大街12号
	69040148

	延庆县法律援助中心
	延庆县东外大街96号
	69102473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丰台区望园西里10号楼一层东大厅
	63813362

	
	
	


六、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帮扶中心）地址及联系电话

	名称
	地址
	电话

	北京市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丰台区东铁营横七条12号
	67632707

	西城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西城区北三环中路乙18号
	82022871

	朝阳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朝阳区双龙南里120号
	87317801

	崇文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崇文区福光路4号
	67145359

	海淀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海淀区万柳华府北街2号

（海淀工人文化宫4层）
	82565430

	丰台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丰台区东铁营横七条12号
	67666975

	怀柔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怀柔区青春路26号
	69632542

	顺义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顺义区光明南街4号
	69443484

	开发区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开发区万源西街4号
	67882163


31、劳动安全注意事项
一、工作时使用防护用品需要注意的事项

从业人员在工作中要正确选择符合要求的防护用品，绝不能选错或将就使用以免发生事故。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对使用防护用品的人员应进行教育和培训，使其能充分了解使用目的和意义，并正确使用较为复杂的用品，要定期严格检验，并妥善存放在可能发生事故的地点附近，方便取用。

2．妥善维护保养防护用品。

3．防护用品应有专人管理，负责维护保养，保证劳动防护用品充分发挥作用。

二、进入建筑工地务工应注意的事项

1．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安全帽、安全网。

2．塔吊等垂直起重设备必须有限位保险装置，不准“带病”运转，不准超负荷作业，不准在运转中维修保养。
3．在建筑工程的楼梯口、电梯井口、预留洞口、通道口，必须有警示和防护装置，不要赤脚或穿高跟鞋、拖鞋进入施工现场。    

4．施工现场的悬崖、陡坡等危险地区应有警戒标志，夜间要设红灯示警。
5．特殊工种人员必须经专门安全技术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严禁无证上岗操作。从业人员要严格遵守各项安全操作规程。

三、隧道和地下作业应注意的事项

1．进入隧道和地下管道施工人员绝对不允许喝酒；

2．严禁穿化纤衣服，必须佩戴安全帽和自救器；

3．严禁自行携带烟草和易燃物品进入施工现场，严禁在规定的安全范围内吸烟；

4．严禁在隧道和地下施工场所打闹戏耍和睡觉；

5．特殊工种人员必须经专门安全技术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严禁无证上岗操作。从业人员要严格遵守各项安全操作规程，熟悉地下作业的灾害预防和处理计划。熟悉避灾路线和安全出口。掌握抢救的基本方法及现场急救的操作技术。

四、高处作业应注意的事项

1．必须配齐安全帽、安全带和安全网，方可施工作业。

2．高处作业的人员，一般每年需要进行一次体格检查。患心脏病、高血压、精神病、癫痫病的人，不可从事这类作业。
3．高处作业人员的衣着要符合规定，不可赤膊裸体。脚下要穿软底防滑鞋，决不能穿拖鞋、硬底鞋和带钉易滑的靴鞋。
4．操作时要严格遵守各项安全操作规程和劳动纪律。

5．攀登和悬空作业（如架子工、结构安装工等）人员
危险性都比较大，因此要对此类人员进行培训和考试取得合格证后再持证上岗。

6．高处作业所用的物料应该堆放平稳，不可放置在临边或洞口附近，也不可妨碍通行和装卸。

五、粉尘环境下应注意的事项

 1．应当采取洒水、浇水，湿式作业，有效地防止粉尘飞扬。

2．密闭尘源，使用密闭的生产设备或者将敞口设备改成密闭设备，防止和减少粉尘外逸。
3．通风排尘，采取通风措施，将含尘气体直接抽走，确保作业场所空气中的粉尘浓度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4．佩戴防护用品，使用防尘口罩、防尘服等个人防护用品。

5．定期对粉尘作业人员进行体检；

6．对从事特殊作业的人员应发放保健津贴；

7．有作业禁忌症的人员，不得从事粉尘作业。

六、得了职业病后怎么办？

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1．务工人员在患有法定职业病后应当申请职业病诊断或鉴定，还应当申请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 

2．务工人员享受职业病待遇主要包括：
①工伤保险待遇（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依法参加工伤社会保险的，其医疗和生活保障由最后的用人单位承担）；最后的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该职业病是先前用人单位的职业病原体危害造成的，由先前的用人单位承担。
②获得民事赔偿和其他待遇：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排职业病病人进行治疗、康复和定期检查；用人单位对不适宜继续从事原工作的职业病病人，应当调离原岗位，并妥善安置等。职业病病人变动工作单位，其依法享有的待遇不变。
32、艾滋病基本知识

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严重传染病，是可以预防的。目前尚无有效疫苗和治愈药物，但已有较好的治疗方法，可以延长生命，改善生活质量。

一、艾滋病的医学全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英文缩写AIDS），是由艾滋病病毒（医学全称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英文缩写HIV）引起的一种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侵入人体后，破坏人的免疫功能，使人体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最终导致死亡。

二、艾滋病病毒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较弱，离开人体后，常温下可存活数小时到数天。100℃ 20分钟可将其完全灭活、干燥以及常用消毒药品都可以杀灭这种病毒。
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的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乳汁、伤口渗出液中含有大量艾滋病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四、感染艾滋病病毒2－12周后才能从人体的血液中检测出艾滋病病毒抗体，但在检测出抗体之前，感染者已具有传染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经过平均7－10年的潜伏期，发展成为艾滋病病人，他们在发病前外表上与常人无异，可以没有任何症状地生活和工作多年，但能将病毒传染给他人。

五、当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免疫系统受到严重破坏、不能维持最低的抗病能力时，感染者便发展成为艾滋病病人，常出现原因不明的长期低热、体重下降、盗汗、慢性腹泻、咳嗽、皮疹等症状。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及注意事项

（1）艾滋病通过性接触、血液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被感染。

在世界范围内，性接触是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 

性自由的生活方式、多性伴且没有保护的性行为可极大地增加感染、传播艾滋病和性病的危险。卖淫、嫖娼等活动是艾滋病、性病传播的重要危险行为。

艾滋病可通过性交（阴道交、口交、肛交）的方式在男女之间和男性之间传播。性伴侣越多，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越大。

1 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是经血液传播艾滋病的重要危险行为。

2 输入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使用未经
严格消毒的手术、注射、针灸、拔牙、美容等进入人体的器械，都能传播艾滋病。

3 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通过妊娠、分娩和哺乳有可
能把艾滋病传染给胎儿或婴儿。在未采取预防措施的情况下，约1/3的胎儿和婴儿会受到感染。

4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握
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同进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等不会感染艾滋病。

5 艾滋病不会经马桶圈、电话机、餐饮具、卧具、游泳
池或浴池等公共设施传播。

6 咳嗽和打喷嚏不传播艾滋病。

7 蚊虫叮咬不会感染艾滋病。

（2）艾滋病的预防措施及注意事项

①洁身自爱、遵守性道德是预防经性接触感染艾滋病的根本措施。

②正确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及早治疗并治愈性病可大大减少感染和传播艾滋病、性病的危险。

③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是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的高危险行为，要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④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必要时，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液制品，并使用一次性注射器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具。

⑤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及时采取抗病毒药物干预、减少产时损伤性操作、避免母乳喂养等预防措施，可大大降低胎、婴儿被感染的可能性。

⑥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是及早发现感染者和病人的重要防治措施。

⑦关心、帮助、不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鼓励他们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是控制艾滋病传播的重要措施。

⑧树立健康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策。

艾滋病威胁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稳定，预防艾滋病是全社会的责任。
